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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-19 无行贿犯罪行为的声明

湖北赤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（招标人名称）：

我方在此声明，截止本招标项目投标截止时间，我单位、法定代表人 曹潮 （姓名）、拟委任的总

监理工程师 杨志全 （姓名）在近三年内（ 2023 年 6 月 30 日至 2026 年 6 月 29 日）不

曾有人民法院生效判决、裁定认定的行贿犯罪行为。

我方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投标人： 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（盖单位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（签字）

2026 年 6 月 30 日

备注：1. 近 3 年是指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的 3 年，如投标截止日为 2014 年 2 月 1 日，则近 3 年是指

2011 年 2 月 1 日至 2014 年 1 月 31 日。

2. 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均应按要求做出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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